
立法會：律政司司長動議二讀《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草案》發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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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動議二讀《合約（第三者權利）

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二○○五年九月發表的《立約各方的相互

關係報告書》有關改革普通法下合約各方相互關係原則的建議。 

  在普通法的相互關係原則下，非合約一方的人士（即「第三者」）不能根據合約而取得或強制執行權利。

因此，合約各方要令第三者受惠的意願不能得到落實。這原則往往與合約各方希望令第三者受惠的意願相違

背，因此一直受到批評。在個別情況，法院甚至需要借助代理或信託等其他法律原則，以容許第三者強制執

行合約授予第三者的權利。在某些情況下，第三者為了強制執行有關權利而可能需要借助另行訂立的合約，

因而造成不便和複雜的情況，亦會衍生額外的費用。 

  法改會參考了多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就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澳大利亞、英國、新西蘭等，建議透過立法，

改革相互關係原則中有關第三者不能根據合約而取得或強制執行權利的內容。當局在詳細考慮法改會的建議

及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後，現提交《條例草案》以落實法改會的建議。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可簡述如下： 

誰是第三者 

  《條例草案》訂明第三者，即並非合約一方的人士，必須為合約中明文點名的人士或某類別人士，或屬

符合明文特定描述者。在有關合約訂立時並不存在的第三者，例如未出生的嬰孩，也可獲授予權利。 

可強制執行合約權利的驗證準則 

  《條例草案》訂明兩項準則，如符合其中一項準則，第三者便可強制執行合約中的相關條款： 

（1）如合約載有具此效力的明訂條款，第三者即可強制執行合約；或

（2）如合約載有看來是賦予第三者利益的條款，該第三者也可強制執行該條款，但若依據合約的恰當解釋，

合約各方的真正用意是第三者不可強制執行該條款，則屬例外。 



  此外，合約各方可在合約中明文規定這個新的法定機制不適用於該合約。 

  

撤銷及更改合約 

 

  合約各方更改合約條款的自由應受到保障，但另一方面亦要保障可能因該等合約的更改而受損害的第三

者的權益。為了在這兩方面作出平衡，《條例草案》訂明一些第三者的權利已出現「具體化」的情況下，合

約各方則不得撤銷合約或以影響第三者權利的方式更改合約。 

 

許諾人可用的答辯及無須承擔雙重法律責任 

 

  在符合《條例草案》的規定下，第三者可針對合約中的許諾人強制執行合約的有關條款；《條例草案》

訂明許諾人在第三者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可用的答辯、抵銷及反申索，同時保障許諾人無須承擔雙重法律責任。 

 

仲裁條款 

 

  《條例草案》處理了兩種涉及仲裁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當第三者強制執行某合約條款的權利受某仲裁

協議所規限，該第三者必須藉仲裁強制執行該條款，並必須被視為有關仲裁協議的一方；但若依據有關合約

的恰當解釋，立約用意並非使該第三者須視為有關仲裁協議的一方，則屬例外。 

 

  第二種情況是當第三者獲合約授予可強制執行的程序權利，例如合約有明訂條文規定，就許諾人針對第

三者提出與合約有關的非合約申索（例如侵權或法定申索），須透過仲裁解決，第三者則可強制執行有關程

序權利，從而將爭議提交仲裁解決。 

  

適用範圍 

 

  在適用範圍方面，新的法定機制不適用於有關機制生效前訂立的合約，因此合約各方及第三者的現有權

利、責任或可採用的補救措施不會受影響。 

 

  此外，《條例草案》豁除兩大類別的合約︰ 

 

（1）第一類別獲豁除的合約是︰第三者根據現存規則沒有任何可強制執行的權利，但有充分的政策理由維持

這種狀況，例如根據《公司條例》具有合約效力的章程細則。 

（2）第二類別獲豁除的合約是：第三者根據反映國際公約的現存規則已經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權利，或者如果

准許第三者申索可強制執行的權利會否定或損害某些法律的基礎及原則，例如匯票、海上貨物運輸合約，以

及關乎土地的契諾（包括《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2條所界定的公契）。 

 

公眾及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當局已就《條例草案》的建議，徵詢法律界及其他持份者。法律專業團體對立法建議並無提出任何異議。

當局也詳細考慮法律專業團體和學者所提出的各項技術意見及草擬建議，並同意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建議，將

關乎土地的契諾（包括公契）豁除於新的法定機制外。此外，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亦表示支持《條

例草案》的政策方針。 



 

結語 

 

  主席，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提到，普通法下合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長久以來被認為會對第三者權利造

成不公平或不方便的情況，也未能充分體現立約各方的真實意願。包括英國在內的多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均已透過立法形式改革相互關係原則。當局相信《條例草案》不但能完善香港的合約法，更可令香港的有關

法律與其他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一致。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本《條例草案》。 

完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星期三） 




